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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陈卓

3 月 16 日，昆明航空微信号发布致

歉声明：“我司于 2016 年 8 月 6 日发布的

推送中使用了葛优先生照片做为文章的

配图，未经葛优先生许可侵犯了葛优先

生的肖像权益，特此发文致歉。”

这不是葛优第一次因“葛优躺”出

圈。2016年有网友扒出了葛优在电视剧

《我爱我家》中的经典造型“纪春生”。一

个“躺”的“决定性瞬间”，就将“不干事爱

幻想”的气质拿捏得死死的，从此“葛优

躺”火爆全网。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不少

企业蹭此热度，用“葛优躺”做起宣传

来。葛优也不手软，从 2017 年开始，以

侵犯肖像权为由，把相关企业和账号起

诉到法院，开始了自己的维权之路，数年

来高达数百起。

不光是葛优。中国裁判文书网上，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全国各地法

院作出的侵犯明星肖像权裁判文书共计

800余份。

有人爆料，有些机构专盯微信公众

号，发现“侵权”立即截图公证、起诉，很

多账号主体不得已“私了”；有人委屈，说

自己是在不知情下使用了“全网都在用”

的表情包就遭到诉讼，推广的文章浏览

量还少得可怜，未免太过严苛；还有人

说，网友喜欢葛优，他非但不领情，还有

权必维，真是躺着就把钱给赚了⋯⋯

爆料有待核实，委屈有人共鸣，但这

个问题必须回答：肖像或者其制作的表情

包能随意使用吗？答案是明确的：不能。

我国法律规定，自然人的肖像权受

法律保护，未经本人许可不得使用。以

葛优为例，其扮演的纪春生角色与本人

真实的相貌特征存在联系，是葛优肖像

的一部分。被诉者无法提供获得葛优授

权的证据，自然侵犯了葛优的肖像权。

不独明星，其他自然人同样享有肖像权，

只是明星的肖像权被侵犯的概率要大得

多，也容易更多被人关注。

所以，在肖像权这件事上，“葛优

躺”，法律不能躺。这从葛优维权结果也

可以窥见：几乎全部胜诉，赔偿金额从几

千到几万不等。就在上个月，微信公众

号“咸宁生活范”因使用 10 张葛优肖像

作为配图，其账号主体某电子商务公司

被判决在“咸宁生活范”连续三日登载声

明，向原告葛优赔礼道歉，赔偿原告葛优

经济损失 7000 元。“我的肖像我作主”，

这个理念通过明星表情包的相关诉讼逐

渐深入人心，葛大爷多年来较的这个真，

并没错。

当然，和明星表情包相关的诉讼中，

涉及到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商业行为，

因为“引流”引发的争议等，有一些“边

缘”地带还有待清晰，一些问题法律还是

留出讨论空间的。但对于企业、机构和

公众来说，表情包不是想制作就制作、想

使用就使用的法律常识，的确要牢记。

尤其要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实施后，以营利为目的不再是肖像权

侵权的构成要件。在法院判例中，只要

未经明星本人同意而使用其肖像的，一

般均会被认定为侵害其肖像权。

有人看到葛优的维权官司几乎场场

胜诉，就担心自己平时使用“葛优躺”会

不会“有危险”？那倒也不必。据相关新

闻报道，至于为什么起诉那些侵权者，葛

优方面曾表示过，“葛优躺”照片可以调

侃，但不能上升到商业方面盈利，没有经

过允许情况下进行盈利宣传都属于侵犯

肖像权。所以，在合理范围内使用，比如

聊个天、发个圈、卖个萌，是不用担忧被

找上门“维权”的。

想想，“葛优躺”不是已经在你的聊

天记录里活跃了7年吗？

劳利

3 月 17 日，2022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

展发布。祝融号火星车巡视雷达揭秘火

星乌托邦平原浅表分层结构、被誉为“中

国天眼”的FAST(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

镜)精细刻画活跃重复快速射电暴等 10 项

研究成果，从推荐的 600 余项科学研究进

展中脱颖而出，入选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

展。至今已成功举办 18 届的这项遴选活

动旨在宣传中国重大基础研究科学进展，

促进公众理解、关心、支持基础研究，在全

社会营造良好的科学氛围。

十大科学进展一经发布立即引发网

友关注。大家在点赞的同时也发出这样

的感叹：每个字都认识，放在一起“不明觉

厉”。这其中既有基础科学研究相较公众

日常认知距离较大的原因，也有未能以

“十大进展”发布为契机，更好将基础研究

创新成果作为科学普及的绝佳素材，进而

释疑解惑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将这些

凝聚了无数科学家心血的基础科学成果

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公众更好理解，基

础科学的社会氛围就无法浓厚起来，青少

年对基础研究的兴趣就无法调动起来。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处

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

始端，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很难产生原

创性、变革性、颠覆性的关键核心技术。

只有突破基础理论、基本原理等瓶颈制

约，我国的科技才能立得起来、强得起来，

才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而

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广泛传播、通俗阐释

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每一次进步，

在展示科技成就的同时，树立热爱科学、

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对提升全社会科学

素养大有裨益。

毋庸讳言，基础研究因其是探索自然

规律，追求新发现、新发明，创立新学说，

积累科学知识，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

供基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似乎天生就与

公众日常认知相去甚远。但是，如果我们

的基础研究是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

来的探索，那么，基础研究的成果也就有

了与公众相通的桥梁。

比如，看似玄奥的“温和压力条件下

实现乙二醇合成”研究，其背后不仅是不

同技术路线科研人员十余年的接力攻关，

更是我国为降低乙二醇对外依存度所取

得的重大进展。从这个角度切入，讲好中

国乙二醇的故事，不但对公众更好理解基

础研究，提升科学素养有帮助，也会为塑

造中国特色创新生态，支撑基础研究发展

信心提供不竭动力。

我国类似的基础研究成果还有不

少。从在实验室实现国际上首次二氧化

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到突破大数据时代

信息技术与数字经济发展关键瓶颈的新

原理开关器件，再到为广谱新冠疫苗和抗

体药物研发提供理论依据和设计指导的

病毒突变特征与免疫逃逸机制研究，无不

是聚焦国之所需、民之所盼的创新奋斗，

这些奋斗故事与公众有天然的亲和力。

因此，基础研究成果的科学普及，是建设

理性质疑、勇于创新、求真务实、包容失败

的创新文化的最好途径，是坚定创新自

信，形成崇尚创新社会氛围的有效手段。

改革开放初期，“哥德巴赫猜想”曾经

点燃了全社会爱科学、学科学、崇尚科学

的良好社会氛围，激发了一大批青年学子

学习科学知识，投身到国家各项事业的建

设之中。新征程上，我们要继续营造好这

样的社会氛围，创造一切机会让科学的种

子播种到公众心中，不妨就从让基础科学

研究成果不再“不明觉厉”做起。

让基础科学研究成果
不再“不明觉厉”

“葛优躺”，法律不能躺

特约评论员 胡建兵

街边三轮车上卖特价榴莲，现场称

出 9.6 斤的榴莲回家一称只有 6.2 斤；火

锅店里标注 120 克的毛肚实称只有 82

克、标注 200 克的牛肉实称只有 142 克

⋯⋯有媒体记者近日通过大量走访调查

了解到，从线下到线上、从生鲜到熟食、

从路边摊到品牌店，都存在不同套路、不

同程度的缺斤少两现象，“鬼秤”隐藏其

间。

不管是“6 两秤”还是“8 两秤”，是真

真实实的价格欺诈。这种“鬼秤”深藏在

百姓身边，让人产生恐慌。有关部门不能

等群众举报后才去查处，也不能等记者去

发现，而是应该主动作为，不然，如果这样

一件小事都管不了、管不好，那么人们对

市场管理部门还抱什么希望？实际上，电

子秤要进行错误的设置是很容易的，要把

它调整过来同样也是很容易的，只要遥控

一下，或者按个恢复键就行。有关部门如

果真心要查的话，通过突击检查，或扮客

户购货等都能逮个现行。

计量单位是法定的，指的是我国计

量法规定的在工作、学习或日常生活中

使用的长度、力、体积、容积等的计量单

位。“6 两秤”“8 两秤”表面上看起来是按

照国家的计量单位制作的，但却是虚假

的、违法的。根据现行计量法和计量违

法行为处罚细则的规定，使用计量器具

不得破坏其准确度，损害国家和消费者

利益；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

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伪造数

据，给国家或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

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全部违法所得，

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计量器具准确度关系消费者利益和

社会诚信。虽有了法律法规，但由于监

管和宣传不到位，一些不法人员根本不

把这些法律法规当一回事。因此，有关

部门对“缺斤少两”行为必须严惩。另

外，要创新监管方式，用科技手段防止“6

两秤”“8 两秤”的出现。例如：浙江省台

州市三门县计量管理人员通过综合信息

系统数据端口，给每台“上岗”计量器具

生成专属的二维码。数字计价秤专属二

维码是每台计价秤的“身份证”，消费者

可随时扫描查询，电子秤检定信息尽收

眼底。

解决“鬼秤”及缺斤少两问题，应打

造一个法治化治理模式，立法上完善惩

罚性赔偿规则、执法上加强监管形成合

力、司法上加大惩治力度，同时强化商家

守法经营意识和消费者自我权益保护意

识，从而破除这一破坏市场秩序的顽疾，

营造诚信经营的良好氛围。

当然，作为消费者，在购买物品时，

也要多长一个心眼，除了通过“二维码”

核准外，不妨将购买的物品到“公平秤”

上过一下，涉及计量长度的，可以自带卷

尺进行核对。一旦发现有误差，应向市

场管理部门举报。

消费者身边有“鬼秤”，监管部门要发力


